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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)

主旨：貴校函詢參與校務會議成員是否涵括代理、代課教師等之

疑義案，復如說明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校102年10月31日北忠義國總字第1027806030號函。

二、所詢國民教育法第10條：「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設校務會

議，議決校務重大事項，由校長召集主持。校務會議以校

長、全體專任教師或教師代表、家長會代表、職工代表組

成之。」依據教育部101年1月16日臺國（四）字第101000

2972號書函（附件1）釋示全體專任教師係依教師法第3條

規定於公立及已立案之私立學校編制內，按月支給待遇，

並依法取得教師資格適用之。另教育部101年2月7日臺國

（四）字第1010018776號函（附件2）釋示茲因代理教師非

編制內教師，爰難以其所占缺額屬實缺即視為編制內教師

。

三、綜上，代理代課教師非屬前開所稱之專任教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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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新北市蘆洲區忠義國民小學

副本：新北市各公私立國中小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中等教育科(均含附件) 2013-11-06
12:33:20


